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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字第三二五號解釋（82.7.23.）

【解釋文】

本院釋字第七十六號解釋認監察院與其他中央民意機構共同相當

於民主國家之國會，於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五條規定施行後，監察院已非

中央民意機構，其地位及職權亦有所變更，上開解釋自不再適用於監察

院。惟憲法之五院體制並未改變，原屬於監察院職權中之彈劾、糾舉、

糾正權及為行使此等職權，依憲法第九十五條、第九十六條具有之調查

權，憲法增修條文亦未修改，此項調查權仍應專由監察院行使。立法院

為行使憲法所賦予之職權，除依憲法第五十七條第一款及第六十七條

第二項辦理外，得經院會或委員會之決議，要求有關機關就議案涉及事

項提供參考資料，必要時並得經院會決議調閱文件原本，受要求之機關

非依法律規定或其他正當理由不得拒絕。但國家機關獨立行使職權受

憲法之保障者，如司法機關審理案件所表示之法律見解、考試機關對於

應考人成績之評定、監察委員為糾彈或糾正與否之判斷，以及訴訟案

件在裁判確定前就偵查、審判所為之處置及其卷證等，監察院對之行

使調查權，本受有限制，基於同一理由，立法院之調閱文件，亦同受限

制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我國憲法並無國會之名稱，前以國際聯繫有須用國會名義者，究應

由何機關代表國會發生疑義，本院依聲請作成之釋字第七十六號解釋，

亦祇謂「國民大會、立法院、監察院共同相當於民主國家之國會」，並

以其均由人民直接間接選舉之代表或委員所組成，就憲法上之地位及

職權性質而言，應認為相當於民主國家之國會，作為解釋之基本理由。

茲憲法關於監察委員由人民間接選舉產生，對司法院、考試院之人事同

意權以及因中央民意代表身分所享有之言論免責權等規定，因憲法增修

條文第十五條之規定而停止適用。基於上述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，監

察院第二屆監察委員係由總統提名經國民大會同意後任命，已非中央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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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機構，其地位及職權亦有所變更，上開解釋自不再適用於監察院。

憲法於國民大會之外，設立五院分掌行政、立法、司法、考試、監

察五權，均為國家最高機關，彼此職權，並經憲法予以劃分，與外國三

權分立制度，本不完全相同，其中何者相當於民主國家之國會，於五院

職權之劃分並無必然之關連，憲法增修條文既未對五院體制有所改變，

亦未增加立法院之職權，則監察院對於中央及地方公務人員認為有失

職或違法情事，得提出之糾舉、彈劾及限於對行政院及其有關部會得

提出之糾正，以及為行使此等職權，依憲法第九十五條、第九十六條具

有之調查權，既未修改，自仍應專由監察院行使。

為使立法院發揮其功能，憲法於第五十七條第一款規定，「行政院

有向立法院提出施攻方針及施政報告之責，立法委員在開會時有向行

政院院長及行政院各部會首長質詢之權」，於第六十七條第二項規定，

「各種委員會得邀請政府人員及社會上有關係人員到會備詢」，則立法

委員本得於開會時為質詢或詢問，經由受質詢人或應邀列席人員就詢問

事項於答覆時所說明之事實或發表之意見，而明瞭有關事項。如仍不明

瞭，得經院會或委員會之決議，要求有關機關就議案涉及事項提供參考

資料，必要時並得經院會決議調閱文件原本，以符憲法關於立法委員集

會行使職權之規定，受要求之機關非依法律規定或其他正當理由不得

拒絕。但國家機關獨立行使職權受憲法之保障者，例如法官依據法律獨

立審判，不受任何干涉，考試委員、監察委員獨立行使職權，憲法第八

十條、第八十八條、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五條第六項均有明文保障；而檢

察官之偵查與法官之刑事審判，同為國家刑罰權正確行使之重要程序，

兩者具有密切關係，除受檢察一體之拘束外，其對外獨立行使職權，亦

應同受保障。本院釋字第十三號解釋並認實任檢察官之保障，除轉調

外，與實任推事（法官）同，可供參證。上述人員之職權，既應獨立行

使，自必須在免於外力干涉下獨立判斷。故如司法機關審理案件所表示

之法律見解、考試機機對於應考人成績之評定、監察委員為糾彈或糾

正與否之判斷，以及訴訟案件在裁判確定前就偵查、審判所為之處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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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其卷證等，監察院對之行使調查權，本受有限制，基於同一理由，立

法院之調閱文件，亦同受限制。

釋字第三二六號解釋（82.10.8.）

【解釋文】

都市計畫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之河道，係指依同法第

三條就都市重要設施作有計畫之發展，而合理規劃所設置之河道而

言。至於因地勢自然形成之河流，及因之而依水利法公告之原有「行水

區」，雖在都市計畫使用區之範圍，仍不包括在內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都市計畫係指在一定地區內有關都市生活之經濟、交通、衛生、保

安、國防、文教、康樂等重要設施，作有計畫之發展，並對土地使用作

合理之規劃而言，都市計畫法第三條定有明定。同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

第一款所稱之河道，係指依首開規定合理規劃所設置，且依其第二項規

定「應儘先利用適當之公有土地」之河道。足見此種河道所使用之土地

原非河道，依都市計畫之設置始成為河道之公共設施用地，至由於地理

形勢自然形成之河流及因之而依水利法公告之原有行水區土地，雖在

都市計畫使用區之範圍，既非依都市計畫法所設置，自不屬上述之公共

設施用地，縱將之改稱為河道，亦同。其依都市計畫法第三十二條所劃

定之使用區或特定專用區，乃為使用管制事項而設，與公共設施用地之

設置，二者並不相同。

釋字第三二七號解釋（82.10.8.）

【解釋文】

所得稅法第一百十四條第二款前段：「扣繳義務人已依本法扣繳

稅款，而未依第九十二條規定之期限按實填報或填發扣繳憑單者，除

限期責令補報或填發外，應按扣繳稅額處百分之二十之罰鍰，但最低

釋字第三二六、三二七號解釋




